附件3：
藏香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研磨、发酵、调配香泥等工艺流程，采取挤压或揉搓等技法将适量的香料制作藏香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和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能力标准与鉴定内容

	能力名称：藏香制作                                     

制作职业领域：传统制香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材料准备
	1选取干燥（晾干）的柏树树干、枝叶、各种药草；
2.把各种配料破碎、研磨成微粉末；

3.按配方要求调和香料；

4.制作香泥；
	1.优质原材料的选用；

2.破碎、研磨的方法；

3.配料调和的均匀度；

4.香泥调制的技巧
	30％

	（二）

制作
	1.能按一定的规格制作线香；

2.能按照要求制作塔香；

3.能在模具里制作盘香；
	1.线香的制作技法；

2.塔香的制作方法；

3.盘香的制作方法；
	50％

	（三）

成品处理
	1.能按照要求困扎线香；

2.能按照需要包装塔香和盘香；
	1.线香困扎的技法；

2.包装的选择及技巧。
	20％


四、鉴定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河湟香包制作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

（三）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

技能操作采用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120min。

（四）鉴定场地和设备要求

有破碎机、调泥盆、线香成型器、盘香模具、塔香模具、裁切刀、刮刀、竹尺、清洗盆、阴干架。有良好的照明、通风设备，有防火安全设备。

